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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87.47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533.42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145.23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017.40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55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0.75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6.10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7.68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68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0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09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2.42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民富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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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拉洪乡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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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
（平方米） 风貌管控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 1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

复 修复为耕地 2556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20户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1000米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2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绿地广场 1处 1811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2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20户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8 文化宣传栏 1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1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1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2 快递点 1处 　 —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3 道路修建 1000米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4 道路绿化美化 750米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5 道路亮化 15盏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6 边沟（整治） 1500米 - — 村委会 2022-2025
17 公厕 1处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8 标志标牌 1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9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 -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20 晒场 2个 3343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21 农机停放场 1处 3079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22 光伏项目 2处 5726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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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本村内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2257.95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2258.21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980.66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3.99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35.85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产业用地0.95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2.95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14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1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31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56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利兴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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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拉洪乡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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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1 住宅整治 改造25户 12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2 围栏 400米 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绿地广场 1处 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4 公交站点 1处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5 图书室 1处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道路修建 250米 2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道路绿化美化 500米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8 道路亮化 20盏 8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边沟（整治） 1500米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合作社 1个 2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养殖小区 1处 3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2 光伏基地 1处 2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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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本村内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844.32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844.30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842.98公顷。永久基
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
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
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94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1.25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产业用地0.64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1.13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31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9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10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90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利民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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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拉洪乡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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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1 住宅整治 改造20户 10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2 围栏 400米 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绿地广场 1处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4 公交站点 1处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5 图书室 1处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道路修建 200米 1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道路绿化美化 1000米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8 道路亮化 14盏 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边沟（整治） 1000米 7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晒场 1个 2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1 农机停放站 1处 5 村委会 村委会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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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本村内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
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824.82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636.50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635.89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重点
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
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
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设施农用地相对集中的有1处，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1.81公顷，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规划村内建设用地规模为14.88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23公顷，未规划仓储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如需建设可在留白用地内选址，规划明确规定
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级报
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6.74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地面
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对于零散分布的宅基地，以图斑形式保留，对于较为集中的宅基地，以组团形式保留。长期闲置或迁移的宅基地，
鼓励转为产业类建设用地、留白用地或复垦，质量较好的建筑建议保留，用于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或经营性设施。为新增
宅基地和迁入的宅基地预留空间，预留宅基地单户宅基地面积控制在350平方米以内。
（3）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其建筑风貌应与村庄整体风貌协调，低层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240平方米，层数不超过
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村内水源井有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生活污水处理采用化粪池+无动力集中式处理方式，远期根据需要在留
白用地内建设污水处理站，雨水排水采用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体育
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21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指标
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屯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
物。
3、绿地、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村庄内无文物保护单位等历史建筑及非物质文化传承。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乡道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

利国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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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拉洪乡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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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项
目
表

项目类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投资
额

资金来源
建设主

体
建设地点 建设年限

备
注

生态修复 1 灌渠生态修复 1000米 10 政府 村委会 村域范围内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20户 10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3 围栏 2000米 4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4 大门 50个 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人居环境
治理

5 绿地广场改造
1400平方

米
20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6 垃圾桶 50个 1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7 改厕 20户 12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公共服务

8 村委会改造 65平方米 5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9 座椅 20个 2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20个 4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4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基础设施

12 道路硬化绿化化 2000米 40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3 道路亮化 40盏 15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4 边沟（整治） 1000米 6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5 农网及电表改造 全村 20 政府 村委会 村域范围内 2022-2025  
16 标志标牌 50个 2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7 安装监控摄像头 10个 2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产业发展 18 农业设施建设地
8645平方

米
3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合计 318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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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427.83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4777.90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4787.41公顷（其中城镇开发边界内21.39公顷），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4187.94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
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
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13.23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44.47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9.75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11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4.82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35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13.78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50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创业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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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江乡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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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地点 建设年限

生态修复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复 0.5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住宅整治 20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围栏 2000米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大门 20个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绿地广场 0.68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垃圾桶 20个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改厕 20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公共服务

文化宣传栏 2个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座椅 10个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运动器械 10个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公交站点  1处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基础设施

道路绿化美化 2000米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道路亮化 20盏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边沟（整治） 4000米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污水处理设施 1处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标志标牌 20个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产业发展
粮食烘干塔 1.7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肥料搅拌站 0.5公顷 政府 农业农村局 创业村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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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958.47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503.01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318.65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820.67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设施农用地有3处，面积为0.35公顷，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
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2.84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86公顷，仓储用地0.0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05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
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7.68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2）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
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95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
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 

东辉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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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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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年限

生态修复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复 8701平方米 20 政府 2022-2025
农房改造 围栏 12000米 260 政府、村民 2022-2025

环境治理
公厕 1座 5 政府 2022-2025
改厕 134户 60 政府 2022-2025
垃圾桶 50个 2 政府 2022-2025

公共服务
设施

文化宣传栏 2个 0.5 政府 2022-2025
座椅 20个 1 政府 2022-2025

运动器材 10个 2 政府 2022-2025
公交站点 1处 4 政府 2022-2025

基础设施

道路硬化 250米 20 政府 2022-2025
修复破损道路 -- 30 政府 2022-2025
道路绿化美化 3400米 34 政府 2022-2025
边沟硬化 6800米 120 政府 2022-2025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2 政府 2022-2025

产业发展 晒场、农机停放场、地秤 6539平方米 60 政府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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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空间管制
1、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湖。
2、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366.98公顷，村内基本农田用地占全村总用地88%左右。
2、本村现状耕地保有量2368.30公顷，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提出申请，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2368.21公顷。
3、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
4、本村内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

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1.65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0.07公顷，工业用地0.07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

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

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对于零散分布的宅基地，以图斑形式保留，对于较为集中的宅基地，以组团形式保留。
（2）迁移后的腾闲宅基地，鼓励转为经营性用地、设施农用地、留白用地或复垦，质量较好的建筑建议保留，用

于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或经营性设施。
（3）长期闲置的宅基地，建议转为经营性用地、留白用地。
（4）为新增宅基地和迁入的宅基地预留空间，预留宅基地单户宅基地面积控制在350平方米以内。
（5）规划宅基地6.49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允许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

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6）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其建筑风貌应与村庄整体风貌协调，低层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240平方米，层数不

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村内水源井有1处，供水方式为自来水，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采用哈宫罐，雨水排水采用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

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快递点、公厕等基础设施用地及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和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

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08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

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被引导集中的村屯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

物。
3、绿地、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

海源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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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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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风貌管控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地点 建设年限

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复 2000平方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农房改造

住宅整治 改造25户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围栏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大门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环境治理

公共绿地 900平方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垃圾桶 25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改厕 43户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宣传栏 2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座椅 1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运动器械 1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公交站点 1处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基础设施

道路绿化美化 15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道路亮化 60盏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边沟（整治） 3000米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标志标牌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产业发展 新建光伏发电基地 5000平方米 - 政府、企业 农业农村局 海源村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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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空间管制
1、本村内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4073.61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526.21公顷，村内基本农田用地占全村总用地3.5%左右。
2、本村现状耕地保有量2394.05公顷，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提出申请，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531.97公顷。
3、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
4、本村内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

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4.58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13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

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对于零散分布的宅基地，以图斑形式保留，对于较为集中的宅基地，以组团形式保留。
（2）迁移后的腾闲宅基地，鼓励转为经营性用地、设施农用地、留白用地或复垦，质量较好的建筑建议保留，用

于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或经营性设施。
（3）长期闲置的宅基地，建议转为经营性用地、留白用地。
（4）为新增宅基地和迁入的宅基地预留空间，预留宅基地单户宅基地面积控制在350平方米以内。
（5）规划宅基地10.30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允许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

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6）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其建筑风貌应与村庄整体风貌协调，低层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240平方米，层数不

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村内水源井有1处，供水方式为自来水，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采用化粪池+无动力集中式处理方式，雨水排水采

用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快递点、公厕等基础设施用地及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和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

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16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

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被引导集中的村屯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

杂物。
3、绿地、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

亮子里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居
民
点
规
划
图

村
域
综
合
规
划
图

海青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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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风貌管控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地点 建设年限

国土综合整治与
生态修复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复 1000平方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农房改造

住宅整治 改造20户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围栏 6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大门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环境治理

公共绿地 2900平方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垃圾桶 75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改厕 20户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宣传栏 4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座椅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运动器械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公交站点 1处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基础设施

道路绿化美化 3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道路亮化 70盏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边沟（整治） 3000米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标志标牌 1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20个 - 政府 农业农村局 亮子里村 2022-2025

产业发展 农业股份经济合作社 1300平方米 - 政府、企业 村委会 亮子里村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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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空间管制
1、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湖。
2、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483.88公顷。
2、本村现状耕地保有量807公顷，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提出申请，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规划

期末耕地保有量526.33公顷。
3、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
4、本村内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

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1.58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村庄商业服务业用地0.78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

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对于零散分布的宅基地，以图斑形式保留，对于较为集中的宅基地，以组团形式保留。
（2）迁移后的腾闲宅基地，鼓励转为经营性用地、设施农用地、留白用地或复垦，质量较好的建筑建议保留，用

于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或经营性设施。
（3）长期闲置的宅基地，建议转为经营性用地、留白用地。
（4）为新增宅基地和迁入的宅基地预留空间，预留宅基地单户宅基地面积控制在350平方米以内。
（5）规划宅基地8.30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允许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

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6）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其建筑风貌应与村庄整体风貌协调，低层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240平方米，层数不

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村内水源井有2处，供水方式为自来水，生活污水处理采用化粪池+无动力集中式处理方式，雨水排水采用明

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污水处理设施、公厕等基础设施用地及图书室、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设施建设选址、

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23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

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被引导集中的村屯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

物。
3、绿地、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

四合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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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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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风貌管控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沿江生态堤岸修复 1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农房改造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住宅整治、农家乐和民宿改造 改造20户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围栏 2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环境治理
大门 5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垃圾桶 5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改厕 20户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文化宣传栏 4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座椅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运动器械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基础设施

公交站点 1处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道路绿化美化 3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道路亮化 50盏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边沟（整治） 1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农网及电表改造 全村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北侧堤岸路硬化 105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产业发展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场地 1处 - 政府、企业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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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空间管制
1、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湖。
2、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本村内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5037.35公顷。
2、本村现状耕地保有量6412.78 公顷，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提出申请，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

规划期末耕地保有量5057.03公顷。
3、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
4、本村内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

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1.87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村庄商业服务业用地0.69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

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对于零散分布的宅基地，以图斑形式保留，对于较为集中的宅基地，以组团形式保留。
（2）迁移后的腾闲宅基地，鼓励转为经营性用地、设施农用地、留白用地或复垦，质量较好的建筑建议保留，用

于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或经营性设施。
（3）长期闲置的宅基地，建议转为经营性用地、留白用地。
（4）为新增宅基地和迁入的宅基地预留空间，预留宅基地单户宅基地面积控制在350平方米以内。
（5）规划宅基地10.71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允许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

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6）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其建筑风貌应与村庄整体风貌协调，低层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240平方米，层数不

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村内水源井有1处，供水方式为自来水，生活污水处理采用化粪池+无动力集中式处理方式，雨水排水采用明

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污水处理设施、公厕等基础设施用地及图书室、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设施建设选址、

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16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

动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被引导集中的村屯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

物。
3、绿地、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

永富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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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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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风貌管控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复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农房改造

住宅整治 改造20户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围栏 2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大门 5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环境治理

入口绿地广场 1处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垃圾桶 5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改厕 20户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宣传栏 4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座椅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运动器械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公交站点 1处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基础设施

道路绿化美化 3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道路亮化 80盏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边沟（整治） 145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农网及电表改造 全村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污水处理设施 1处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标志标牌 5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产业发展 光伏产业 1处 - 政府、企业 农业农村局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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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788.67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5415.57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5055.40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5033.55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设施农用地面积为5.47公顷，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
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9.36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1.73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43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20.10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2）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
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80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指标
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
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

海旺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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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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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
序号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

自然荒野用
地生态修复

1
修复为林地、耕

地
11300 - 28 政府 村委会 2023-2025

住宅整治 住宅整治 2 改造20户 - - 20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3-2025

人居环境整治 道路绿化 3
种植行道树2000

米
- - 20 政府 村委会 2023-2025

公共服务设施
配置

文化宣传栏 4 2个 - - 0.5 政府 村委会 2023-2025

老年人日间
照料站

5 新增1处 - 200 10 政府 村委会 2023-2025

朝鲜民族文
化馆

6 新增1处 - - 20 政府 政府 2023-2025

农机停放场 7 新增1处 11700 - 20 政府 村委会 2023-2025

基础设施配置

村内路面硬
化与修复

8
硬化路面2000米、
设置边沟4000米

- - 100 政府 政府 2023-2025

环卫型公厕 9 新增2处 - 50 10 政府 政府 2023-2025

垃圾分拣站 10 新增1处 120 - 3 政府 政府 2023-2025

公共空间 村庄小游园 11 新增1处 3200 - 30 政府 村委会 2023-2025

总计 441.5万元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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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751.04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5011.87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4835.42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4762.73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44.42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9.02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仓储用地0.91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5.14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9.52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14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8公顷，乡村道路用地2.13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81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 

永安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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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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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

1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复 修复为耕地 4000 -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25户 - - 25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3000米 - - 6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50个 - - 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公共绿地 1处 500 - 2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25个 - - 1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40户 - - 24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8 文化宣传栏 2 - - 0.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10 - - 0.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10 - - 2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 - - 4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2 健身广场 1 2000 5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3 道路绿化美化 1000米 - - 1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4 道路亮化 50盏 - - 18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5 道路硬化 500米 - - 1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6 边沟整治 3000米 - - 2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7 垃圾分拣站 1处 3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8 污水处理设施 1处 1000 - 1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9 标志标牌 20个 - - 1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20 安装监控摄像头探头 10个 - - 2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21 仓储库房 1处 9100 - 5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合计 552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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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668.37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668.32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666.80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0.99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2.99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1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03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2.79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31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2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05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 

海滨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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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青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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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用地内可建设光
伏用地和污水处理站

永久基本农田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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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668.37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668.32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666.80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0.99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2.99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1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03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2.79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31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2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05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

海滨宏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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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白用地内可建设光
伏用地和污水处理站

永久基本农田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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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0.71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876.44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876.43.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875.55公顷。永久基
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
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
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0.98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9.26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1.6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77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8.46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29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1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69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 

海林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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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工业用地

预留晒场
农机停放场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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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未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995.90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993.56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980.40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21.18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0.76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2.08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05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3.78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26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21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3.02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96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红丰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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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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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未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242.82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235.46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151.01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1.72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47.70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61公顷，仓储用地19.22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21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
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20.74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15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4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4.31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97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红卫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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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葱沟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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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48.69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661.82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656.72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481.90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4.80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新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0.38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67公顷，仓储用地4.95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07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
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1.04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47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1.91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84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良种场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居
民
点
规
划
图

村
域
综
合
规
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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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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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314.80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2827.48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2811.80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424.82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23.36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48.95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6.06公顷，仓储用地14.24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16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
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22.13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07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5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63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51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农富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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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葱沟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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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平方米)

风貌管控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国土综合整治与
生态修复 1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复 修复为林地、耕地 29284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6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25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25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95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19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124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24.8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公共绿地 6处 43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15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6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2.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50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2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8 文化宣传栏 7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2.1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6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1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1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2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4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16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2 道路绿化美化 5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5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3 道路亮化 250盏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12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4 边沟（整治） 10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6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5 标志标牌 4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2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6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4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8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17 新建光伏发电基地 1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
貌 100 政府、企业 村委会 2022-2025

合计 1119.4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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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本村行政区域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2302.68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2280.71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218.13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22.76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79.66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0.72公顷，工业用地0.75公顷，仓储用地0.54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
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27.77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29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4.42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6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38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红星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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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葱沟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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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实施项目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平方米) 风貌管控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 1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

复
修复为林地、

耕地 100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26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6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5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10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公共绿地 1处 107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75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50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8 文化宣传栏 2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0.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2 道路绿化美化 5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3 道路亮化 50盏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8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4 边沟（整治） 5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5 污水处理设施 1处 523.55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6 标志标牌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7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18 新建农业设施建设用
地场地 1处 17233.36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合计 596.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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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本村行政区域内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5612.32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5071.41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4969.36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68.90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43.96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0.65公顷，工业用地2.12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26.98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44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4.00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8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21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东岗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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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葱沟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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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近期实施项目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平方米) 风貌管控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国土综合整
治与生态修

复
1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

复
修复为林地、

耕地 50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30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0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5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5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公共绿地 1处 26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8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50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
施

8 文化宣传栏 2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0.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2 道路绿化美化 10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3 道路亮化 50盏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8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4 边沟（整治） 10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6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5 污水处理设施 1处 425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6 标志标牌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7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18 新建光伏发电基地 1处 47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0 政府、企业 村委会 2022-2025
合计 763.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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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建国村内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466.49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457.54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389.90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0.42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为21.72公顷，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7.33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2.97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9.65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68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9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09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48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建国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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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桥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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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
（平方米） 风貌管控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 1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

复 修复为耕地 14400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20户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1000米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2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绿地广场 1处 1804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1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20户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8 文化宣传栏 2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1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1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2 快递点 1处 - —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3 道路修建 500米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4 道路绿化美化 1000米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5 道路亮化 15盏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6 边沟（整治） 1000米 - — 村委会 2022-2025
17 公厕 2处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8 标志标牌 5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9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 -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20 农机停放场 1处 1500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21 光伏项目 1处 2052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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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建设村内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3614.47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3594.95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3469.38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5.57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为7.24公顷，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9.79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2.4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1.02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8.27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42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4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09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4.80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建设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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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
（平方米） 风貌管控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 1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

修复 修复为耕地 2000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30户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1500米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3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绿地广场 2处 2368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25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30户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8 文化宣传栏 3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1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1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2 图书室 1处 　 — 村委会 2022-2025
13 快递点 1处 　 —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4 道路修建 1000米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5 道路绿化美化 750米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6 道路亮化 15盏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7 边沟（整治） 1500米 - — 村委会 2022-2025
18 公厕 2处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19 标志标牌 10个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20 新建养殖小区 1个 10000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21 农机停放场 1处 1550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22 光伏项目 1处 2413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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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本村内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493.16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502.99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455.80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71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36.97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产业用地2.16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3.35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59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2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3.41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84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建兴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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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桥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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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
重点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1 住宅整治 20户 10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2 围栏 500米 1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绿地广场 1处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4 公交站点 1处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5 图书室 1处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道路修建 1200米 9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道路绿化美化 500米 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8 道路亮化 14盏 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边沟（整治） 3000米 2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公厕 1处 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1 标志标牌 20个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2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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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37.70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128.62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120.08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095.98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0.22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1.96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产业用地0.96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6.40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20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7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1.29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39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新远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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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桥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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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项
目
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1 住宅整治 改造20户 10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2 绿地广场 1处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3 公交站点 1处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4 图书室 1处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5 快递点 1处 1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道路修建 200米 1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道路绿化美化 1000米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8 道路亮化 14盏 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边沟（整治） 1000米 7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晒场 1个 2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1 农机停放站 1处 5 村委会 村委会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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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本村内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
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1654.16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645.19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119.38公顷。永久基本农田
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
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
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设施农用地相对集中的有1处，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9.44公顷，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规划村内建设用地规模为121.15公顷，其中纳入村庄发展范围的面积49.78公顷，纳入城镇开发边界的面积71.37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5.30公顷，其中纳入村庄发展范围的面积1.32公顷，纳入城镇开发边界的面积3.98公顷，未
规划仓储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如需建设可在留白用地内选址，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
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级报
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5.02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
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对于零散分布的宅基地，以图斑形式保留，对于较为集中的宅基地，以组团形式保留。长期闲置或迁移的宅基地，
鼓励转为产业类建设用地、留白用地或复垦，质量较好的建筑建议保留，用于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或经营性设施。为新增
宅基地和迁入的宅基地预留空间，预留宅基地单户宅基地面积控制在350平方米以内。
（3）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其建筑风貌应与村庄整体风貌协调，低层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240平方米，层数不超过
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村内水源井有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生活污水处理采用化粪池+无动力集中式处理方式，远期在建胜屯规划1
处污水处理设施，建华屯根据需要在留白用地内建设污水处理站，雨水排水采用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
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体育
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4.79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指标
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屯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
物。
3、绿地、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村庄内无文物保护单位等历史建筑及非物质文化传承。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乡道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

建胜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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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桥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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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用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国土综合整治
与生态修复

1 自然荒野地修复 修复为耕地 5000 -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20户 - -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2000米 - -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50个 - -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绿地广场改造 2处 1600 -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50个 - -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20户 - -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8 村委会改造 - 1800 -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20个 - -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20个 - -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 -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2 道路硬化绿化美化 2000米 - - 村委会 2022-2025
13 道路亮化 40盏 - - 村委会 2022-2025
14 边沟（整治） 1000米 - - 村委会 2022-2025
15 农网及电表改造 全村 - - 村委会 2022-2025
16 标志标牌 50个 - - 村委会 2022-2025
17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 -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18

农机合作社及秸秆压块
加工厂

1处 5000 - 村委会 2022-2025

19 光伏发电 1处 5000 - 村委会 2022-2025
合计 368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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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377.93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3014.29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3008.92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809.54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8.1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2.87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89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10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7.02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44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4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06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98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新江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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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桥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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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
（平方米） 风貌管控 投资额（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1 建设用地整治 1.31公顷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5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106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3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75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5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106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3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公共绿地 3处 5499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7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75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106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8 文化宣传栏 8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3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3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6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3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2 道路硬化绿化美化 25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3 道路亮化 150盏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2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4 边沟（整治） 65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6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5 标志标牌 4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6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3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6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17 加工厂 2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00 政府、企业 村委会 2022-2025

合计 1493.4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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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本村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450.06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446.93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407.52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37.32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31.56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0.65公顷，工业用地0.98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20.85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35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5.44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2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48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北岗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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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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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实施项目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平方米) 风貌管控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农房改造
1 住宅整治 改造20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2 围栏 2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大门 5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4 绿地广场改造 1处 30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5 垃圾桶 5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改厕 20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
施

7 文化宣传栏 4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8 座椅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运动器械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公交站点 1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1 道路硬化绿化美化 2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2 道路亮化 40盏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3 边沟（整治） 1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6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4 农网及电表改造 全村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5 标志标牌 5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16 新建农业设施建设用
地场地 2处 28967.66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合计 322.2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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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82.12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654.71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653.56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650.54公顷。永久基
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
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
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7.14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1.52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0.43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5.84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38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1.42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4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61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东胜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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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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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实施项目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平方米) 风貌管控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国土综合整
治与生态修

复
1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修

复
修复为林地、

耕地 13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6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19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9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20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5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公共绿地 1处 5199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5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30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8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
施

8 文化宣传栏 2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0.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2 道路绿化美化 15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3 道路亮化 30盏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4 边沟（整治） 23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5 污水处理设施 1处 597.3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6 标志标牌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7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18 新建农业设施建设用
地场地 1处 17233.36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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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7585.12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907.99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551.82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543.28公顷。永久基
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
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
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10.35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9.68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8.39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81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02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0.41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18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东兴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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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实施项目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平方米) 风貌管控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国土综合整
治与生态修

复
1 自然荒野用地生态

修复
修复为林地、

耕地 10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5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5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1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公共绿地 1处 1319.39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15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0.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12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
施

8 文化宣传栏 2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0.6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3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0.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5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2 道路绿化美化 5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3 道路亮化 5盏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4 边沟
（整治） 5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5 村域内田间路 12公里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6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6 变压器 1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7 标志标牌 4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8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3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0.6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19 新建农业设施建设
用地场地 1处 814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合计 174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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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09.23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128.55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127.87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124.08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9.49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8.09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仓储用地1.21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81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1.12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29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1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68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1.73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 

东河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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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近
期
实
施
重
点
项
目
表

项目类型
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改造
重点

项目规模
（平方米）

风貌管控
投资额

（万元）
资金
来源

建设
主体

建设
年限用地

面积
建筑面积

国土综合
整治与生
态修复

1 自然荒野地生态修复 修复为耕地、林地 82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5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2 生态堤岸修复   10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农房改造
3 住宅整治、农家乐改造 改造10户 - - 突出乡村特色 5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1-2025
4 围栏 2000米 - - 突出乡村特色 2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1-2025
5 大门 40个 - - 突出乡村特色 4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1-2025

环境治理
6 公共绿地与广场 1处 1300 - 突出乡村特色 8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7 垃圾桶 20个 - - 突出乡村特色 0.4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公共服务
设施
 

8 文化宣传栏 4个 - - 突出乡村特色 1.2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9 座椅 20个 - - 突出乡村特色 2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10 运动器械 20个 - - 突出乡村特色 4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 - 突出乡村特色 4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基础
设施

12 道路硬绿化美化 2000米 - - 突出乡村特色 40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13 道路亮化 40盏 - - 突出乡村特色 12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14 边沟（整治） 75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5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15 标志标牌 20个 - - 突出乡村特色 1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16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 - 突出乡村特色 2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产业
发展

17 农产品加工厂 1处 5200 - 突出乡村特色 30
村委会、村

民
村委会 2021-2025

18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及地

秤
1处 400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

村委会、村
民

村委会 2021-2025

小计 258.6万元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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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014.76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2621.04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2589.40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437.14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45.76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32.68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86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1.81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22.34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50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44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12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2.40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八盖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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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镇人民政府     公示期：2024年10月21日-2024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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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风貌管控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生态恢复

自然荒野地生态修复 修复为耕地、林地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灌渠生态修复 1000平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住宅整治、农家乐改造 改造20户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1-2025

围栏 2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1-2025

大门 4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1-2025

绿地与广场 1处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垃圾桶 5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改厕 20户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公共服务

 

文化宣传栏 4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座椅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运动器械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公交站点 2处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基础设施

道路硬化绿化美化 2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道路亮化 40盏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边沟（整治） 1000米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标志标牌 2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农网及电表改造 全村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安装监控摄像探头 10个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政府 村委会 2021-2025

产业发展
鱼品加工厂 1处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1-2025

稻米加工厂 1处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1-2025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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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405.46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29.33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20.94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0公顷。规划实施高标准
整治工程，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
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改变耕
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4.87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17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29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3.21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10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0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0.69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20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公园、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别拉洪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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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改造重点 项目规模（平方米） 风貌管控 投资额（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体 建设年限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国土综合整治与生
态修复 1 建设用地整治 0.97公顷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0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31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31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3 围栏 22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4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4 大门 31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5.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环境治理
5 公共绿地 2处 1220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6 垃圾桶 45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8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7 改厕 31户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5.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公共服务设施

8 文化宣传栏 8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9 座椅 2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3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6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4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基础设施

12 道路硬化绿化美
化 11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1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3 道路亮化 40盏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0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4 边沟（整治） 2200米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5 标志标牌 1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5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16 安装监控摄像探
头 10个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 政府 村委会 2022-2025

产业发展 17 冷库、加工厂 1处 — — 结合村庄整体风貌 200 政府、企业 村委会 2022-2025
合计 812.2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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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0.00公顷。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1889.62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1873.70公顷（耕地保护目标不满足，全镇协调），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745.74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
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
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37.50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31.86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6.00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00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21.80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13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6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1.80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00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朝阳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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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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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未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2002.14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2001.20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902.67公顷。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
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
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20.72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
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18.66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0.54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0.21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
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83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
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43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06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1.90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46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万里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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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和范围，未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
砍树、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保有量604.24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604.23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603.18公顷。永久基
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
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
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
等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7.96公顷，为田间道路和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为21.39公顷。  
1. 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1.66公顷，仓储用地0.21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
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
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 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14.34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
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住宅层数不超过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
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本村内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57公顷，村庄公用设施用地0.15公顷，村庄交通运输用地2.50公顷。
      （2）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用地。 
      （3）村内水源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
建设。  
      （4）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
体育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 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83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
指标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庄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路面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
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1）建立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保
护体系，提出保护利用要求。 
      （2）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在不改变建筑外观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内部设施可与现代村民生活需
求相适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非物质文化传承提供展示空间。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乡级（及以上）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 

永丰村村庄规划管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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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流程图

村规民约

村规划，大家编；定规则，同遵守；

生态线，不逾越；农耕地，不能占；

村边界，不突破；道与路，退线距；

美村貌，创宜居；建好村，人人责。

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
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

房（规划许可）书面申请。

村民小组进行初审，并提交会议讨论

村民小组会议同意后，组内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5日（内容包括申请理
由、宅基地分配方案和建房方案）

公示无异议，村民小组负责人签署意
见后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审核

村级组织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
核工作，通过后村级组织负责人签署

意见报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受理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地审查对申请用地报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相关部门审查

各部门审查无误后，由乡镇政府对宅
基地进行审批，并出具相关书证

经批准用地建房的村民，在开工建设
前应向乡镇政府提出开工申请乡镇政

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批放

一、生态保护
（1）本村内无生态保护红线。
（2）保护村内生态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
禁挖山、不填塘（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农用地保护
（1）本村内现状耕地672.51公顷，规划耕地保护目标669.83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657.30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重点
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
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
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
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3）本村内设施农用地相对集中的有1处，规划农业设施建设用地面积为8.06公顷，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
不得擅自或变相将其用于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本村内建设用地规模为39.65公顷。
1.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工业用地3.24公顷，未规划仓储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如需建设可在留白用地内选址，规划明确规定
的用地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产业类建设用地调整应当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查同意后，逐级报
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 
2.农村住房
（1）本村内规划居住用地4.65公顷，新申请的宅基地，应落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地
面积不得超过350平方米。 
（2）对于零散分布的宅基地，以图斑形式保留，对于较为集中的宅基地，以组团形式保留。长期闲置或迁移的宅基地，
鼓励转为产业类建设用地、留白用地或复垦，质量较好的建筑建议保留，用于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或经营性设施。为新增
宅基地和迁入的宅基地预留空间，预留宅基地单户宅基地面积控制在350平方米以内。
（3）村民住房建筑以低层为主，其建筑风貌应与村庄整体风貌协调，低层住宅建筑面积不超过240平方米，层数不超过
2层，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东北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村内水源有1处，采用自来水供水方式，生活污水处理采用化粪池+无动力集中式处理方式，远期建设污水处理站，
雨水排水采用明渠排水，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体育
等公共服务用地，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
（4）村庄“留白”用地
包含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和控制要求的“留白用地”0.54公顷，同时规划预留5%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机动指标
使用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留白用地利用要求：
已撤并村屯划定为留白用地的不得再建设村民住宅；
不得建设对周边产生较大影响的工业企业；
拆除土坯房、草房、危房等质量差的建筑，适当保留质量较好的建筑再利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占，村集体为留白用地的管理者。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宽度不得少于4米；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
物。
3、绿地、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五、村庄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
村庄内无文物保护单位等历史建筑及非物质文化传承。
六、其他管制规则
道路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3米，乡道两侧房屋应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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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建设主
体

建设地点 建设年限

生态修复 1 灌渠生态修复 1000米 10 政府 村委会 村域范围内 2022-2025

农房改造
2 住宅整治 改造20户 10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3 围栏 2000米 40 政府、村民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4 大门 50个 5 政府、村民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人居环境
治理

5 绿地广场改造 3000平方米 20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6 垃圾桶 50个 1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7 改厕 20户 12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公共服务

8 文化宣传栏 4个 1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9 座椅 20个 2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0 运动器械 20个 4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1 公交站点 1处 4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基础设施

12
道路硬化绿化美

化
2000米 40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3 道路亮化 40盏 15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4 边沟（整治） 1000米 6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5 农网及电表改造 全村 20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6 标志标牌 50个 2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17
安装监控摄像探

头
10个 2 政府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产业发展
18 加工厂及地秤 15000平方米 10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2022-2025
19 秸秆加工处理厂 10000平方米 50 村委会、村民 村委会 集中建设区 2022-2025

合计 424

如有问题，请在公示期结束前反馈至抚远市自然资源局     联系方式：0454-21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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